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LEGANCE OPT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7）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 (1)委任主席及執行董事 
及 

(2)委任非執行董事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九日之
有關委任主席及執行董事以及委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告（「該公告」）。除非另有界定，
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及提供有關朱女士及林先生的履歷詳情的附加資料。

(1) 除該公告所披露者外，除朱女士的履歷詳情外，朱女士亦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持有本公司260,808,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約29.89%）。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彼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

(2) 除該公告所披露者外，林先生分別自二零二三年五月起擔任普匯中金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97）非執行董事及自二零二四年六月起擔任新都酒
店集團（股份代號：8315）非執行董事，而非「自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起，林
先生擔任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上述附加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且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公告
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朱國華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朱國華女士及顧建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永耀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偉先生、羅家明先生及黎碧芝女士。


